
 

李利明：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

理指引》与《银行保险机构声

誉风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差

异简析 

  



 

 - 2 - 

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利明 

 

10 月 15 日下午，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

引》。此前的 2 月 18 日，银保监会发布了《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。这两份金融机构声誉风险管理的规定，充分体现了银行业、

保险业和证券业对机构声誉风险的高度重视，并且从监管和行业管理层面

对各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，很多要求的精神甚至具体内

容都很相似，包括明确从董监高到各部门、分支机构和子公司的声誉风险

管理职责，建立声誉风险管理制度体系，对声誉风险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

估，对机构声誉风险工作进行管理，等等。 

在这些相似之外，我们具体对比这两份制度文件，也可以看出它们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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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方面也存在差异，这既体现出证券公司与银行保险机构的差异，也体

现出证券公司声誉风险与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的差异，更体现出两个文

件制定发布方的明显差异。 

1、发布主体不同。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》由中国证券业协会

制定并下发，属于行业自律组织的要求；《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由银保监会正式发文，属于监管机构的正式制度文件。 

2、制度层级差异。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》属于“指引”，不

具有强制性；而《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是“管理办法”，

具有更强的约束性和强制力。 

3、声誉风险描述差异。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》在描述声誉风

险产生的原因时，着重强调了“工作人员违反廉洁规定、职业道德、业务

规范、行规行约”，突出强调防范和管理工作人员引发的声誉风险，体现

出证券公司声誉风险与从业人员的行为更加紧密相关；《银行保险机构声誉

风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没有突出人的因素，仅强调了“银行保险机构行为、

从业人员行为或外部事件等”，体现出银行保险机构的声誉风险来源更加

多元化。 

4、声誉事件划分差异。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》在描述声誉事

件时，还专门描述了“重大声誉事件”，在第二十五条又要求“证券公司

应根据声誉事件分级分类结果，明确相应的报告、决策和处置流程”；相

比，《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并没有对“重大声誉事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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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定义，而是在第十一条强调“银行保险机构应建立声誉事件分级机制，

结合本机构实际，对声誉事件的性质、严重程度、传播速度、影响范围和

发展趋势等进行研判评估，科学分类，分级应对。” 

5、声誉风险管理原则差异。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》明确证券

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原则——全程全员原则、预防第一原则、审慎管理原则、

快速相应原则，体现出更注重于声誉风险管理的操作层面；相比，《银行保

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明确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原则

——前瞻性原则、匹配性原则、全覆盖原则、有效性原则，体现出更注重

声誉风险管理的理念树立和机制建设方面。 

6、管理架构差异。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》要求证券公司建立

声誉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，明确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经理层、各部门、分支

机构及子公司在声誉风险管理中的职责分工，并特别要求证券公司首席风

险官牵头负责声誉风险管理工作，并设置新闻发言人；《银行保险机构声誉

风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首先强调了党组织在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中

的作用，然后要求银行保险机构明确董事会、监事会、高级管理层、声誉

风险管理部门、其他职能部门、分支机构和子公司的职责分工，构建组织

健全、职责清晰的声誉风险治理架构和相互衔接、有效联动的运行机制，

并特别强调了董事长或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。“组织架构”与“治理

架构”有明显差异，管理责任的层级差异明显。 

7、内审要求差异。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》和《银行保险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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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誉风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都要求把声誉风险管理纳入内部审计范畴，前

者要求“对声誉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独立、客观地审查和评价”，后者

要求“定期审查和评价声誉风险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”，更突出了规范

性，也体现出其作为管理办法的约束力。 

8、情景模拟、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。《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要求“银行保险机构应定期开展声誉风险情景模拟和应急演练，

检视机构应对各种不利事件特别是极端事件的反应能力和适当程度，并将

声誉风险情景纳入本机构压力测试体系，在开展各类压力测试过程中充分

考虑声誉风险影响。”，这体现出银保监会将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纳入

全面风险管理体系，以及对极端事件和极端风险情形下声誉风险管理的高

度关注；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》未提及情景模拟、应急演练、压力

测试等内容。 

9、考核评估对象差异。与第三点相对应，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

引》要求“证券公司应建立工作人员声誉约束及评价机制，防范和管理工

作人员引发的声誉风险”，“证券公司应建立健全声誉风险管理的工作考

核及责任追究机制，声誉风险的处置情况应明确纳入工作人员的考核范

围”，明确了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的全员管理和全员考评；《银行保险机构声

誉风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“银行保险机构应强化考核问责，将声誉事

件的防范处置情况纳入考核范围，对引发声誉事件或预防及处置不当造成

重大损失或严重不良影响的相关人员和声誉风险管理部门、其他职能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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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支机构等应依法依规进行问责追责”，更多的强调对责任人及相关部门

和机构的整体问责追责。 

10、操作性规定的详尽程度差异。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》在

确定声誉风险来源、制定应急预案、明确报告、决策和处置流程方面的规

定更详细，证券公司基本上可以稍作修改后直接采用，作为自身的《声誉

风险管理办法》，这是因为证券公司种类单一、经营范围和业务种类差异不

大，因此可以提出相对一致的具体要求；《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更加强调声誉风险管理理念和原则，兼顾操作性，要求没有前者

那样具体，对于银行保险机构而言，还要对管理办法的很多要求进行消化

和具体化后才能制定自身的《声誉风险管理办法》。这一方面源于银行保险

机构种类繁多，除了银行和保险公司之外，还包括保险集团和信托公司，

并且这些机构数量众多，资产规模、业务领域和经营范围都有较大差异，

需要它们结合监管规定和自身状况来制定或修订自身的《声誉风险管理管

理办法》，对于一些大型银行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，在据此制定自身《声誉

风险管理办法》的基础上，还要进一步具体化相关要求，制定《声誉风险

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。 

11、约束力度差异。《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》明确中国证券业

协会对证券公司声誉风险进行自律管理，对证券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的声誉

风险管理进行情况进行评估、监督、检查，证券公司发生声誉事件向中国

证券业协会汇报，对证券公司及工作人员的处罚也是由中国证券业协会实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27929


